
山坡地保護區農舍開發
水土保持案例分享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

報告人：施柏宇



基本資料：

➢ 士林區仰德大道山坡地興建農舍，

➢ 竣工期限：113年4月4日

一. 違規事項與裁罰：

➢ 山坡地水保整地超挖、破壞原地理。

➢ 涉及未依水保計畫施作擴大整地事宜

110/4/20

大地處查獲

施工超挖違規

110/4/22

依水保法裁處

8萬元並限期

改正

110/6/1

北市水保技師

公會確認完成

改正

110/11/11

計畫變更，省

水保公會審查

111/2/18

輔導造林

恢復原地形

111/5/19

不予核定，限

6/6重新提送

111/6/6

重新提送計畫

111/9/22

計畫核定

核准建築
範圍

擴大整地範圍
(輔導造林)

111/3/8
水保局抽查

未依計畫處分



第一次處分說明

本處110年4月20日抽查

110年4月22日處分(第1次)：

⚫臨時防災設施未施作

⚫土方暫置區與核定計畫不符

⚫越界於基地東側及南側整地
造成坡面裸露 110年4月21日空拍

經本處於110年5月28日通知如再有違規未通報將依法究責

而後續颱風豪雨整備又有上傳相同整備照片及未確認安全等情

本處110年9月6日開會討論移請工程會檢討懲戒(110年9月16日移送)

士林區仰德大道農舍水土保持計畫

核定開挖整地
範圍



第二次處分說明

水保局111年3月8日抽查

市水保公會111年3月9日檢查

111年3月21日處分(第2次)：

⚫臨時性排水溝未導入滯洪沉砂
池

⚫於西北側開挖整地範圍外整地
施作施工便道

111年3月31日 3D模型

施工便道

士林區仰德大道農舍水土保持計畫

111年1月10日 3D模型



技師其他缺失補充
6月4日 6月22日

連續兩次
上傳完全相同整備照片
涉及監造不實。



同仁通知改善但技師表示無法處理
爰同仁親赴現場(仍未能進入工地)
確認坡面覆蓋、無泥水外流等情

7月21日

無拍漿或不
透水布覆蓋

無設置
抽水機

7月22日

同仁通知後仍無改善照片

涉及
監造不實

技師其他缺失補充



•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

7

第 25 條(簡述)：
監造技師發現水保義務人未依計畫施作，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，
應據實報告技師法主管機關，並通知水保主管機關。

第 27 條(簡述)：
監造技師有未依25條規定辦理、檢查有三次以上無故未到場
或紀錄不實情形，主管機關得函請技師法主管機關辦理。

第4點：施工檢查3次以上未備妥監造紀錄
或無故不到場，經本處認定有必要召開者。

• 水土保持工程管理討論會議召開原則



辦理情形說明
涉及違反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27條規定如下：

仰德大道農舍案：

⚫111年3月2日至8日監造紀錄表監造結果填選「依計畫施作」，
以及「施工便道」項目填選「無此項」，與現場違規開闢施工便
道之事實不符。

⚫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1年2月18日計9次施工監督檢查未出席
且無記載充分理由。

⚫本處111年3月21日函請技師說明上開情事
技師3月31日書面回復及4月7日電郵補充仍不充分 (詳下頁)

信義區建案：

⚫涉及紀錄登載不實

⚫未落實監造責任



(一) 技師說明監造紀錄表未載明未依計畫施作，係因操作介面
不熟悉而誤植。

應填寫未依計畫施作

欄位填錯



檢查日期 無法出席之原因 佐證文件 理由不充分之處

110年6月1日
10:00

基隆市水保施工
檢查

檢附6月1日13時30分檢查
通知

僅檢附檢查通知，無法確認實
際出席情形，且時間無重疊。

110年7月13日
10:00

國防部軍備局召
開會議

檢附7月13日10時會議紀錄 -

110年8月12日
11:00

桃園市水保施工
檢查

檢附8月12日檢查紀錄 -

110年9月13日
11:00

新北市水保施工
檢查

檢附9月13日檢查紀錄 -

110年10月7日
11:00

新竹縣政府召開
會議

檢附10月7日9時30分開會
通知單

僅檢附開會通知，無法確認實
際出席情形。

110年11月17日
10:00

它案業主會議
檢附11月17日與業主約
10時30開會LINE截圖

僅檢附邀約通知，無法確認實
際出席情形。

110年12月10日
10:00

行政院公共工程
委員會訓練課程

檢附12月10日9時30分至11
時30分受訓紀錄(網頁)

-

111年1月6日
11:00

它案業主會議
檢附1月6日與業主約
10時30開會LINE截圖

僅檢附邀約通知，無法確認實
際出席情形。

111年2月18日
14:00

它案現場督導施
工廠商改善

檢附2月15日竣工檢查紀錄
該檢查已於2月15日完成，無
須於2月18日現場督導改善。

(二)技師說明施工監督檢查未出席理由不完備。



辦理情形說明-機關移送



辦理情形說明-工程會決議



監造技師請假管理機制
為加強施工監督檢查管理機制，請檢查公會依下列原則：

(1) 監造技師連續2次請假或現場有缺失應改正，經檢

查公會認定有必要者，則增加檢查頻率。

(2) 如經增加檢查頻率仍完成未改正，請檢查公會通知

本處依法處分。



謝謝您的聆聽


